
  

申请表为一页，正反两面打印，不得随意增加页数。

表格填写应当字迹清晰、信息完整，不得涂改数据

或出现空白项,申请表所有内容除“签名”处，其

他均需打印，不得手写，填写要求整洁规范，使用

标准简体汉字。不得随意改变表格内容和格式。 

 2023－2024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校： 学号：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应与身份证中的出生年月保持一致，即“X 年 X

月”。 

政治面貌  民族 

 

 

 

 

请填写规范完整，例如，

应是“汉族”而不是“汉”。 入学时间 
应以学生报考当年招生简章规定的时间为准，填

写格式为“X 年 9 月”。 

院系 
以上一学年成绩为准，转院

（系）学生在上一学年成绩所

在院（系）参评。请规范填写

院（系）名称，勿简写。 

专业 
应按照招生简章中的专业

名称准确填写。 学制 
应填各专业学生入学当年招生简章中规定的学习

年限，比如三年制、四年制、五年制。 

年级 

 

应统一按照“二年级/三年级/四

年级”形式填写。 班级  联系电话 请仔细核对联系电话，勿漏写或写错。 

身份证号            
 

      

学习

情况 

成绩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 （选填“是”或“否”）  

必修课  门，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排名：   /  （名次/总人数） 

主要

获奖

情况 

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所获奖项名称、日期、颁奖单位应与颁发证书上的名称、日期、单位一致，

不可简写、缩写，不可繁琐描述。 

   

   

   

申请

理由
(200

字) 

 

 

1. “申请理由”应为申请者参评学年全面、简要、真实的表现描述，请勿填写其它学年或高中阶段表

现。内容应全面详实，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

出。字数控制在 200 字左右，不可过多或过少。 

2. 其中，思想政治理论方面学习内容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与时

俱进。 

 

 

 

 

 

 

申请人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

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

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申请人签名”必须申请人本人

手签，不可打印、复印、代签。 

“政治面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规范填

写，不能随意填写或简写，也不能填“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局发布的“政

治面貌代码”，我国政治面貌分为 13 类，名

称如下：01 中共党员 02 中共预备党员 03 

共青团员 04 民革党员 05 民盟盟员 06 民建

会员 07 民进会员 08 农工党党员 09 致公党

党员 10 九三学社社员 11 台盟盟员 12 无党

派人士 13 群众。请勿填写政治面貌前数字。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一栏不可为空，需填“是”。 

日期留空不填。 

总人数范围由院（系）自行统一规定，同类学

生总人数务必一致。同年级、专业、班级学生

排名基数出现不一致等特殊情况，院（系）需

在申报时提交情况说明。 

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均位于前 10% (含 10%)，可申请国家

奖学金。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测评成

绩排名超出前 10%、但均位于前

30%(含 30%)的学生，需提交经院

(系)审核盖章确认的详细证明材料。 

应计算参评当年所修必修课程门数。同年级同专

业学生必修课门数应相同。如有特殊情况，请及

时告知资助管理中心并提交特殊情况说明。 

“主要获奖情况”中填写的奖项应作为申请理由、推

荐理由的佐证，应前后一致。申请理由、推荐理由中

提到的重大奖项，应在“主要获奖情况”栏中有所体

现。只可填 4 行，请勿增行或减行。若字数太多，可

缩小字号。 

只可填写“北京师范大

学”，请勿填写“北京师

范大学珠海校区”。 
请仔细核对学号，勿漏写或写错。 

应统一按照例如“2022.9.1”的格式填写，可缩小字号，请勿换行。 



  

 

推荐

理由 
(100

字) 

 

1.“推荐理由”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不可代写。 

2. 应根据不同申请学生的个性，实事求是给出客观、准确、个性化的推荐理由，不得出现千篇一

律、万人一面雷同化推荐，应简明扼要，字数控制在 100 字左右，不可过多或过少。 

 

 

 

 

 

 

 

 

                             推荐人（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 

（系

） 

意 

见 

 

 

1. 院（系）需对评审程序、辅导员或班主任推荐学生是否符合评审要求的各项条件进行审核。 

2. 院（系）意见不可只填写“同意推荐”等过于简单的意见。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经评审，并在校内    月    日至     月    日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

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制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4版

日期留空不填。 

“推荐人（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

应为推荐人本人手签，不可代签、

打印、复印，不可使用签名章。 

日期留空不填。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应由主

管领导本人手签，不可代签、打印、复印，

不可使用签名章。 

院（系）意见盖章应统一使用行政公章。 

日期留空不填。 

公示日期留空不填。 


